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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2012年9月27日，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长海股份”）与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瑞盛”）股

东签署《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天马瑞盛股东将其持

有“天马瑞盛”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长海股份，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1,537万元。 

2、 2012年9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收购常州天

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3、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本次交易所需要的资金拟用长海股份的自有资金出资完成。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501号 

法定代表人：秦录平 

注册号：320402000002024 

注册资本：102.7295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 

一般经营项目：模塑料及其制品、玻璃钢制品、化工原料的销售；

化工产品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秦录平 自然人股 53.4193 52.00% 

陈翠如 自然人股 21.5732 21.00% 

朱荣幸 自然人股 19.5186 19.00% 

徐大云 自然人股 4.1092 4.00% 

刘迎庆 自然人股 4.1092 4.00% 

合    计  102.7295 100%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公C[2012]E3025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报告，截至2012年5月31日天马瑞盛资产总额6,077.16万元，负债总额

4,540.14万元，净资产1,537.02万元。 

天马瑞盛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2年5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771,642.50 68,541,245.89 

负债总额 45,401,419.38 61,154,734.90 

净资产 15,370,223.12 7,386,510.99 

科目 2012年1—5月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106,296,427.90 171,623,981.22 



净利润 7,983,712.13 -7,798,348.90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原股东（以下简称“天马瑞盛原股东”） 

乙方：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价款 

双方以“天马瑞盛”确定的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

天马瑞盛原股东将其持有的“天马瑞盛”总股本100%的股权全部依法转让给长

海股份，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1,537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转让价款（人民币万元） 

秦录平 自然人股 53.4193 799.24 

陈翠如 自然人股 21.5732 322.77 

朱荣幸 自然人股 19.5186 292.03 

徐大云 自然人股 4.1092 61.48 

刘迎庆 自然人股 4.1092 61.48 

合    计  102.7295 1537 

3、支付方式 

公司以现金的方式分二期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天马瑞盛原股东。协议生效

后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转让价款的70%人民币10,760,000元

汇入对方在银行开设的结算账户。在完成股权变更法律手续后一个月内，公司将

余下的代理扣缴税款后的余额汇入对方银行账户，同时提供个人纳税税款书。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声明、保证和承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对方

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并向对方支付本协议不能履行部分转让金5％的违约金。  



凡非甲方或乙方的原因，而是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经相关部门

审核后，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等要求等）导致不能

按本协议约定期限生效或办理股权登记过户手续，双方均不向对方承担违约责

任。 

四、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不饱和聚酯树脂研制、生

产、销售的企业。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集团”）授权其生产

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使用天马牌（TIANMA）商标。天马牌不饱和聚酯树脂曾是中

国国内产量最大、质量最优、市场覆盖面最广的产品。在中国不饱和聚酯树脂行

业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司与天马瑞盛虽然生产的产品不同，但却拥有同质的客户。公司收购天马

瑞盛后能整合公司、天马集团及天马瑞盛三方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渠道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加产品种类，从

而扩大公司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与天马瑞盛在财务管理、生产管理、企业制度等多

方面进行整合，公司与天马瑞盛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为防范整合

风险，公司将借助成熟的管理模式，积极与天马瑞盛在公司制度、生产管理、企

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融合，降低因经营管理和企业融合带来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公 C[2012]E3025 号《审计

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9月27日 




